
 联 合国   A/C.5/56/11/Rev.2

 

大  会 
 

Distr.: General 
19 November 200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01-64703 (C)    201101    201101 
 

 

第五十六届会议 

第五委员会 

议程项目 123 

2002-2003两年期方案概算 

 
 

  2002-2003两年期方案概算第 8款（法律事务）修订说明 
 

 

  秘书长的说明 
 
 
 

1.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在其第四十一届会议的报告
1
第 120 段中请秘书长按照中

期计划调整 2002—2003两年期方案概算
2
第 8款（法律事务）的预期成绩和成果

指标，并向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提出该款订正案文。 

2. 秘书处按此审查了第 8款的预期成绩和成果指标。如果大会决定通过方案和

协调委员会的建议，不妨考虑订正该款的说明草稿如下： 

 (a) 将表 8.8标题“预期成绩”下的全文改为： 

 “向联合国各主要机构和附属机构提供高质量的法律咨询，以进一

步了解国际法，包括联合国法律制度。” 

 (b) 将表 8.8标题“成果指标”下的全文改为： 

 “(a) 咨询的质量、及时性和准确性； 

 “(b) 最后拟定的文书数目； 

 “(c) 为执行联合国业务就违反国际法律文书行为提出意见的

次数和影响。” 

 (c) 将表 8.10标题“预期成绩”下的全文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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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加强对联合国合法权利的保护，并尽量减轻其法律责任，

并为此向联合国各主要机构和附属机构提供高质量的法律咨询，以进一

步了解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义务； 

 “(b) 提供法律咨询和支助，使各办事处、各部和各附属机构能

尽量遵守符合联合国政策和宗旨的条例、规则和行政通知”。  

 (d) 将表 8.10标题“成果指标”下的全文改为： 

 “(a) 法律咨询和支助的质量、准确性和及时性”； 

 “(b) 提供法律意见及其他法律咨询的次数和影响，使联合国各

办事处在具体案例中解释和应用联合国法律体系的有关条款以及遵守

这些条款的能力有所提高”。 

 (e) 将表 8.12标题“预期成绩”下的全文改为： 

 “(a) 在制订和通过用于解决重大国际关注问题的法律文书方

面取得进展； 

 “(b) 增加对国际公法的认识和了解； 

 “（c） 进一步利用各项国际法律文书提出的体制机制。” 

(f) 将表 8.12标题“成果指标”下的全文改为： 

   “(a) 编纂工作产生的新法律文书的数目有所增加，各国遵守现

有文书；会员国对编纂司所编写的文件的质量、数量和及时性表示满意；

 “(b) 有关国际法问题的出版物和讨论会的质量；增加该司网站

的人数； 

   “(c) 会员国经常采用体制机制和大会有关决议要求的报告及

时提交。” 

(g) 将表 8.14标题“预期成绩”下的全文改为： 

   “(a) 进一步遵守和接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有关协定；以

更统一和更一致的方式加以应用； 

   “(b) 各国有更多的机会以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方式得

益于海洋。” 

(h) 将表 8.14标题“成果指标”下的全文改为： 

   “(a) 各国和海洋法和海洋事务领域的国际组织制订的法律文

书数目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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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各会员国的满意程度，反映于： 

㈠ 会员国确认本次级方案提供的产出和服务有助于它们的

海洋方案； 

㈡ 会员国更多地参加与海洋和海洋法有关的机构和进程。” 

(i) 将表 8.16标题“预期成绩”下的全文改为： 

   “(a) 贸易惯例现代化； 

   “(b) 减少因法律不当和不一致而面临的法律不确定性和障碍； 

   “(c) 提高贸易谈判的效率； 

   “(d) 简化交易管理方式和减少交易费用； 

   “(e) 减少国际贸易中的争端。” 

(j) 将表 8.16标题“成果指标”下的全文改为： 

   “(a) 增加在贸易法委员会法律和非法律文书制度下所进行的

交易数目和国际贸易数量； 

   “(b) 增加根据贸易法委员会文书所作法律决定的数目； 

   “(c) 增加在从事贸易时利用或依靠统一国际贸易法的商人

数。” 

(k) 将表 8.18标题“预期成绩”下的全文改为： 

   “(a) 较易于取用由秘书长保管的国际条约——包括查阅这些

条约的状况，并较易于取用秘书处登记的条约； 

   “(b) 对国际条约框架的尊重和国际法制的进展。” 

(l) 将表 8.18标题“成果指标”下的全文改为： 

   “(a) 及时处理登记和出版根据《宪章》第一百零二条交存秘书

长的国际条约，和处理与交存秘书长的条约有关的事项，其中包括《国

际条约汇编》、交存秘书长的多边条约、《条约和国际协定月报》和《联

合国条约汇编累积索引》；并通过电子服务及时提供这种资料； 

   “(b) 经由本次级方案提供服务，包括电子服务，获得的资料更

多地得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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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用户对条约科提供的服务，包括电子服务，满意的程度提

高。” 

 

注：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6号》（A/56/16）。 

 
2
 A/56/6/(Sect.8)。 

 


